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经营单位

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网吧）设立

材料清单

第一阶段（筹建申请）

1.从事互联网上网服务经营活动许可筹建申请表；

2.工商营业执照、章程；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

4.营业场所的房产证明（租赁场地经营的，还应当提交租赁合同或者租赁意向书）；

5.管理及专业技术人员身份证明。

第二阶段（实施阶段）

1.消防安全证明；

2.经营管理技术系统安装证明；

3.ISP接入意向书（中国电信、联通或移动出具）；

4.营业场所建筑平面图、计算机摄录像设备分布图。

说明：办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有关业务，需要登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https://ccm.mct.gov.cn/ccnt/hbase/index.html），提报有关材料，或提报材料至任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中馆二楼E203-210号综合窗口，协助登录全国文化市场技术监管与服务平台办理。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筹建申请表
	申请单位名称
	
	地　　址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手机号码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码
	
	
	
	
	
	
	
	
	
	
	
	
	
	
	
	
	
	

	承　　　诺
    我（单位）知晓申请该项许可应当具备的条件以及提交虚假材料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以上提交的申请材料内容真实。
　　　　　　　　　　　　　　　
　　　　　　　　　　　　　　　　申请人签名（盖 章）：
 　　　　　　                               年    月    日

	    经现场勘查，该场所位于                                       （□是□否）在居民住宅楼（院）内，该场所建筑性质为              ， 该场所实际经营面积          平方米，周围200米直线范围内（□是□否）有中学、小学、幼儿园。

结论：经现场勘查，该场所（□是□否）适合筹建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

                                                           （盖  章）                                                                        

                                                            签 名：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代理人：
	联系方式：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材料：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复印件粘贴处）



	委托事项：
现委托       （委托代理人姓名）办理        公司     许可有关事项。

委托权限：
( 办理     许可证(核发(变更(延续(补发(注销业务；

( 核对申请材料中的复印件并签署核对意见；

( 修改申请材料和有关表格中的错误；

( 行使陈述申辩权利；

( 提出听证申请和参加听证；

( 领取行政许可证件和有关文书；

( 处理办理过程中的     、     等事项。                               
委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本单位承诺提交的材料文件和填报的信息真实有效，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选择相应的项目并在□中打√。
